盐池县卫生健康局文件

盐卫健发〔2023〕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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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盐池县卫生健康系统生活垃圾

分类实施方案》的通知

县级医疗机构、城关社区服务中心：
现将《盐池县卫生健康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结合工作实际，请认真贯彻落实。

                                 盐池县卫生健康局

                            2023年11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盐池县卫生健康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自治区住建厅等九部门《关于全面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吴忠市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方案》（吴城管发〔2022〕26号）和《盐池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盐池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的通知》（盐政办发〔2022〕23号）文件，结合我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要求，坚持以公共机构示范带动共建共治共享，建立健全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发展循环经济，提升各类垃圾的回收、处置和资源再利用能力，实现我县医疗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按要求规范处置，进一步提高医疗行业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二）工作目标

1.2023年-2024年，县级医疗机构、城关社区服务中心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垃圾分类引领城市文明新时尚。

2.2025年，依靠盐池县建成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医疗机构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显著提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5%。

（三）工作重点

1.加强宣传教育培训。各医疗机构利用微信群、QQ群、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各类载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将生活垃圾知识作为干部职工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干部职工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自觉性和准确性。

2.安装分类设施。参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志》要求，并根据实际需要新增生活垃圾桶，设置统一规范、清晰醒目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各医疗机构单位要在2023年12月初前安装到位。

3.强化分类投放。以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余垃圾、其他垃圾四类为生活垃圾分类基本类型。各医疗机构应在分类垃圾桶投放点同步设置垃圾分类投放导示牌，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指南，便于投放。

二、组织机构

为统筹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强化工作落实，成立县卫健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永鲜   卫健局书记、局长

副组长：王海升   卫健局副局长

成  员：饶  锐   县人民医院院长

宋彦梅   县中医医院院长

张建宏   盐池心脑血管医院院长

贠有波   县妇幼保健所所长

司  强   杏林医院院长

冯  金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刘文学   城关社区服务中心主任

官生茂   卫生计生监督所

卫健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卫健局爱卫办，负责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结合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做好医疗卫生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及宣传指导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因人事或分工变动实行自然更替，不再另行调整。

三、督导检查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医疗机构垃圾分类工作进行指导及监督检查，督促完成配套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设施，抓好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分类工作落实，防止医废混入生活垃圾。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领导，落实责任。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强化组织领导，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分工，坚持把生活垃圾分类作为重要工作任务。严格按照职责分工、任务完成时限及要求，狠抓落实，确保如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建立小组，专人负责。各医疗机构组织人员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小组，确定人员专项负责，努力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的工作机制。切实保障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三）协同合作，凝聚合力。各医疗机构要按照附件3的内容，各司其职，凝聚合力，共同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附件：1.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2.城市生活垃圾四分类箱（桶）粘贴标志标识

3.卫健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测评内容及标准

附件1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

可回收物：指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主要包括金属、废纸、废塑料、废包装物、废旧纺织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旧家具、大型园林灌木、废玻璃、废纸塑铝复合包装等。

厨余垃圾：指城市居民家庭日常生活产生的菜帮、菜叶、瓜果皮壳、剩菜剩饭、废弃食物等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垃圾，主要包括废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废荧光灯管（曝光灯管、节能灯等）、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相纸、废弃化妆品容器等。

其他垃圾：由个人在单位和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除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之外的不可再生的纸类、烟蒂、不可回收的包装袋、保鲜膜等其他生活垃圾。

附件2

城市生活垃圾四分类箱（桶）粘贴标志标识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箱（桶）标志标识按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2019）。统一规范为蓝、绿、红、黑4种颜色:可回收物为蓝色，厨余垃圾为绿色，有害垃圾为红色，其他垃圾为黑色。


附件3

卫健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测评内容及标准

	序号
	责任单位
	职责任务
	评分标准
	备注

	1
	县级医疗机构、城关社区服务中心
	结合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1.制定各医疗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方案，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有分管领导和专兼职工作人员;

2.建立各医疗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检查考评制度;

3.组织开展各医疗单位生活垃圾分类监督考评，完善配套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设施，抓好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落实;

4.防止医疗垃圾混入到生活垃圾中，开展监督考评工作。
	




